
如果你的業務涉及捕撈漁業、水產養殖、飼養禽畜等活
動作銷售用途，你需一併注意第2及3章的一般法例要求
及此章的特定要求和良好作業守則。

第4.5節 養魚業及禽畜業

特定 / 附加法例要求

	 	 如果	 你必須

你擬在管制區內飼養禽畜【49】
先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申請牌照，並

遵守牌照內列明的條款 

 你擬在禁制區內飼養禽畜【49】  知悉區內嚴禁飼養禽畜

 你擬在限制區內飼養禽畜【49】

·	 知悉區內只容許已領有漁農自然 

	 護 理 署 簽 發 飼 養 禽 畜 牌 照 ， 或 

	 符合有關規例而獲得環保署簽發 

	 授權書的現有禽畜農場可繼續經 

	 營【49】

·	 知悉區內不再容許新的飼養禽畜 

	 者經營

你需要處置禽畜廢物
依據「禽畜廢物管理工作守則」處

置禽畜廢物【50】

延伸閱讀

【49】  禽畜廢物管制計劃–計劃指引

【50】  禽畜廢物管理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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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 / 附加法例要求

你的工程项目属于指定工程项目 
(見附錄乙)

申领环境许可证    

执行环境许可证及环境监察及审核
手册内所要求的缓解措施【4,5】

【4】 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技术备忘录
【5】 环境影响评估条例指南

有关环境影响评估及计划的详情，可浏览此网络连结:

•  http://www.epd.gov.hk/eia/hb/content/index.htm
•  sc.epd.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eia_planning/guide_ref/eia_guidelines.html



精明提示

·	 除使用有效之滲水池外，農友應盡量採用排放較少污水或無需排放污水的操作程序。

·	 農友應採取適當措施減少由禽畜農場產生的異味及預防氣味滋擾附近民居。

飼 養 禽 畜 者 應 選 取 合 適 的 系 統 來 處 理 禽

畜 廢 物 ， 並 確 保 該 廢 物 處 理 設 施 經 妥 善

建 造 及 保 養 ， 不 會 造 成 污 染 。 環 保 署 已

編 印 指 南 ， 介 紹 不 同 的 廢 物 處 理 方 法 。 

【51,52,53,54,55】   

其他環保考慮

優質養魚場計劃

由香港特區政府制訂的「優質養魚場計劃」，屬自願參與性質，

目的是協助本地養魚戶為公眾提供優質和安全的水產。參與計劃

的養魚戶必須使用良好水產養殖方法和符合衛生標準，並須遵行

既定的管理制度。

有關此計劃的詳情，可瀏覽此網站：

•	 www.hkaffs.org/sc/index.html

延伸閱讀

【51】處理放牧家禽所產生的禽畜廢物的指南

【52】採用木糠床飼養法以處理禽畜廢物的指南

【53】以趁干剷出法處理禽畜廢物的指南

【54】濕處理及乾濕混合處理法處理禽畜廢物的指南

【55】滲水系統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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